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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資組織商業負責人變更登記申請須知

一、如委託代理人申請，應附具委託書 1份。

二、申請書第 1頁「申請事項」欄之「負責人變更」欄下打「ˇ」。

三、申請書第 1頁之基本資料欄商業「所在地」及負責人「住居所」請

依戶政機關編定門牌填寫，其中負責人「住居所」請填寫戶籍地址

。

四、如為繼承登記，免附讓渡書，惟應加附：被繼承人全戶戶籍謄本，

繼承系統表，繼承協議書，稅款繳清證明書、同意移轉證明書、核

定免稅證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之影本之ㄧ。由監護人申請

者，應加具監護人之證明文件；由遺產管理人代為申請者，應加具

遺產管理人之證明文件。

五、讓渡書應載明讓渡主體及經營權讓渡之意思表示，並加蓋讓渡人及

受讓人章，且讓渡人章應蓋原登記之印鑑章。

六、申請書加蓋商號章應與原登記相符，如遺失應加附遺失切結書。

七、本機構辦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其分支機構應隨同辦理負責人變更

登記（如分支機構未隨同轉讓，應先辦理廢止登記）。

八、分支機構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請填寫「商業分支機構登記申請書

」，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商業分支機構登記申請書之「申請事項」欄之「負責人變更」欄

下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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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業分支機構登記申請書之本機構所在地、負責人應與總店同，

其中負責人「住居所」請填寫戶籍地址。

(3) 申請書分支機構欄商業「所在地」及經理人「住居所」請依戶政

機關編定門牌填寫，其中經理人「住居所」請填寫戶籍地址。

如與原登記不符，則請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憑核。

九、申請人備妥相關書件向商業處商業登記櫃檯親送或以郵寄（寄：臺

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北區 1樓 臺北市商業處收）送件。

十、商業登記法第 15 條規定，登記事項有變更時，除繼承之登記應自繼

承開始後 6 個月內為之外，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申請為變

更登記。

十一、為利申請人即時掌握案件審核結果，倘欲併案辦理工商憑證，請

於「自由填載欄位」填寫「電子郵件帳號(E-mail)」與「行動電話

號碼」，以便聯絡憑證相關事宜。

十二、工商憑證 IC卡用戶代碼預設為負責人身份證字號，俟申請人收

到卡片後自行變更。(憑證簽發 90 天內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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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商憑證 IC 卡介紹＊

工商憑證 IC 卡，是唯一政府核發的企業網路電子身分證，其主要作用在鑑別及確認

使用者的身分，防止資料在網路傳輸過程被偽造、竄改或冒名等行為，以保障當事

人的權益。

 工商憑證 IC 卡之應用

目前可使用工商憑證之應用 未來工商憑證將開放應用

1.公司線上申辦系統

2.勞工保險局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系統

3.行政院衛生署藥品物料聯購網

4.中央健康保險局多憑證線上加退保作業系統

5.我的 E政府

6.職訓局外勞線上申辦展延聘僱許可業務

7.財政部關稅總局線上委任系統

8.財政部關稅總局稅費繳納系統

9.財政部關稅總局網路報關系統

10.中華電信電子帳單服務

11.交通部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12.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繳稅

13.電子採購領投標系統

14.工業局為民服務網路線上申辦管理資訊系統

15.內政部地籍電子謄本申辦

16.地政地籍資料查詢

17.外籍旅客購物退還營業稅管理系統

18.證券期貨市場公文電子交換系統

19.進出口廠商登記線上申請

1.公司商號線上辦理水、電申請與變更

2.中華電信網路 e櫃檯(線上繳費及申請變

更異動等業務)

3.公司商號與政府間(G2B)電子公文交換

4.公司商號辦理商標、專利及標準檢驗等線

上申辦業務

5.產業供應鏈間電子商務運用，例如網路報

價、網路下單、電子發票及電子支票等

6.工業及商業相關公會團體會員管理

7.其他公司企業與政府間網路申報業務

 憑證申請方式

一般自行申請 與商號登記併案申請

1.上網填寫申請資料上傳。

2.列印申請書蓋用公司申請登記原留印鑑。

3.繳納工商憑證工本費 420 元 (ATM 付款)

4.申辦人以郵寄或至登記主管機關臨櫃申請。

1.勾選「商業登記申請書」工商憑證併案申

請欄。

2.交付工商憑證管理中心寄發之繳費通知單

（工商憑證工本費 420 元）

若您對工商憑證有任何疑問，請撥接服務電話洽詢專人

國內地區：412-1166(不需撥區碼)；；電話號碼六碼地區，請撥：41-1166」

離島地區：馬祖,烏坵,東沙,綠島,蘭嶼等地及國內行動電話，請撥 02+412-1166

國外地區：請撥 886+2+412-1166

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址：http://moeaca.nat.gov.tw


